
（2022）宁0205民初2266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嘉利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和通工贸有限公司、孙国霞、杜买和：

本院受理黄万彪诉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嘉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和通工贸有限
公司、孙国霞、杜买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205民初226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万彪的诉讼请求。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陈嘉伟、陈文龙：

本院受理原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岗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与你们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去向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381民初27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嘉伟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岗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土地租金、水利费共
计54089.6元；二、驳回原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岗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50元，由原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岗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负担536元，被告陈嘉
伟负担121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陈嘉伟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瞿靖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虎玉文：

本院受理原
告李志鹏与虎玉
文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并定于2022
年 12 月 19 日 11
时在本院王团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吴斌：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与被告吴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5民初3789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吴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
站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31310元、利息12063.81元，共计43373.81元；二、驳回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1元，由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火车站支行负担277元，吴斌负担884元；公告费300元，由吴斌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余小龙：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与被告余小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5民初3790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余小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
站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10580.91元、利息3180.66元，共计13761.57元；二、驳回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元，由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火车站支行负担58元，余小龙负担144元；公告费300元，由余小龙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任建平、余秀琴：

本院受理原告陶文与被告任建平、余秀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302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任建平、余秀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陶文
借款本金 20000元、利息 20000元，共计 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32
元，由原告陶文负担282元，由被告任建平、余秀琴负担850元；公告费440
元，由被告任建平、余秀琴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惠安堡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樊世良：

原告贺文铎与被告樊世良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83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樊世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一次性偿还原告贺文铎代偿款 8907元；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490元，由被告樊
世良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惠安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龙腾华茂（宁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东亮：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金春建筑器材租赁部与被告龙腾华茂（宁夏）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墨东亮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宁0121民初45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龙腾华贸（宁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永宁县望远镇金春建筑器材租赁部支付租赁费
152960.52元、未返还的租赁物的损失 8116元以及租赁物维修费用 1825元，以上共计
162901.52元；二、被告龙腾华贸（宁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永宁县望远镇金春建筑器材租赁部支付违约金45888.16元；三、驳回原告永宁县望远镇
金春建筑器材租赁部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束俊：

本院受理原告全涛与被告束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0724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新如意商贸有限公司、刘爱蓉、刘涛、蒋小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新如意商贸有限公司、刘
爱蓉、刘涛、蒋小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冲双全、何艳霞：

本院受理上诉人陈玲
芳与被上诉人冲双全、何艳
霞、马兴忠债权人代位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公开
开庭审理/询问本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映雪、白强：

本院受理上诉人杨家磊
与被上诉人杨乐园、原审被
告孙映雪、白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
询问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穆峰：

本院受理原告周亮亮与被告穆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479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穆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周亮亮货款134062
元和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款134062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计算自2022年
9月 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44
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周亮亮负担 614元，由被告穆峰负担 353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破19号

本院根据银川夏林水产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11月3日裁定受理银川夏林水产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并指定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以银川夏林水产有限公司
与宁夏夏林农牧业有限公司存在高度关联关系，并且存在业务经营、公司管理、人员、场地、财务等
方面高度混同事实为由，于2022年12月12日向本院申请银川夏林水产有限公司与宁夏夏林农牧
业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保护各债权人和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上述二
公司合并破产听证会将于2022年12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采取线上形式举行。有意参加听
证会的利害关系人，须向管理人处报名（联系人：康强、米若璇；联系电话：18001266481、
18875137565），报名时间为2022年12月15日-2022年12月17日。报名须提交材料电子版扫描
件，报名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报名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还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并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已书面提出异议的
利害关系人，仍须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报名和提交报名资料，本院不再另行通知。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破21-1号

本院根据张国义的申请，于2022年11月7日裁定受理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并指定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以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与宁夏绿茵
种业有限公司存在高度关联关系，并且存在业务经营、公司管理、人员、场地、财务等方面高度混
同事实为由，于2022年12月9日向本院申请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与宁夏绿茵种业有限公司实
质合并破产。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保护各债权人和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上述二公司合并破产
听证会将于2022年12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采取线上形式举行。有意参加听证会的利害
关系人，须向管理人处报名（联系人：康强、米若璇；联系电话：18001266481、18875137565），报名
时间为2022年12月13日-2022年12月15日。报名须提交材料电子版扫描件，报名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报名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还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并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已书面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仍须
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报名和提交报名资料，本院不再另行通知。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鹏禄：

本院受理你与原审被告王庭、中卫市蓝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作出（2020）宁0502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
销本院（2016）宁0502民初1434号民事调解书；二、驳
回原审原告马鹏禄的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行
政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呼伦贝尔市津广域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鲍学勤、徐和银诉
被告汪凯、呼伦贝尔市津广域商贸有
限公司、宁夏宸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宁夏宸宇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就（2022）宁 0502
民初 221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2641号

白小平：

本院受理虎永刚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26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白小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虎永刚支付房屋租金500元、租赁期间釆暖
费及滞纳金3079元、物业费及公共楼道电梯费507.2元，合计4086.2元；二、驳
回原告虎永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白
小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999号

简玲：

本院受理宁夏天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399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简玲于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天豹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费18076.74元；驳回原告宁夏天豹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简
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794号

闫海笼：

本院受理原告姬淑丽诉被告闫海笼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婚姻关系；二、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婚生子闫强（生
于2005年11月20日）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整；三、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四、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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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宁0502民初3811号

李双宁、李建宁：

本院受理原告唐华诉被告李双宁、李建宁、宁夏兴宁宏达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宁夏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5民初2428号

吴丹、马雨泽、马长云、田秀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205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410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郭小强：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郭小强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202民初305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郭小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荣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19872.24元。案件受理费296元，由郭小强负担；公告
费600元，由郭小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你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程湘国：

本院受理原告马宁娟与被告程湘国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202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准予原告马宁娟与被
告程湘国离婚；二、原、被告的婚生女程星然（2013年12月8日出生）、程星媛（2013年12月
8日出生）由原告马宁娟抚养，被告程湘国自本判决生效之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600元，直
至婚生女程星然、程星媛年满十八周岁时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安琪、安文保：

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安琪、安文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宁 0221民初 3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有：一、被告
安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0000元，支付利息及罚息119767元（利
息及罚息暂计算至 2022年 7月 27日），本息合计 209767元；
2022年7月2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产生的借
款利息（含复利、罚息）按年利率 24%计算支付；二、被告安文
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债务人追偿；三、如被告安琪、安文保未能履行上述清偿
义务，则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安琪提
供抵押的位于平罗县城工农西路2号楼综合楼1-402号（产权
证号：平字第2010-29155号）的房屋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447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5047
元，由被告安琪、安文保负担。限你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夏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路万聪与再审被申请人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平罗沙
湖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有有、孙晓莉，宁夏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0221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撤
销本院（2019）宁0221民初132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中关于“原告平罗沙湖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对被告宁夏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金水街南侧二十支渠北侧银洲国贸
101铺（房产证号为：吴忠市房权证红寺堡字第H0009674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价款中的200万
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部分；二、维持本院（2019）宁 0221民初 132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被告林有
有、孙晓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平罗沙湖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0元，
支付利息 348607.15元，合计 1348607.15元”、第二项“被告林有有、孙晓莉按照月息 13.65625‰向原
告平罗沙湖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3月22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期间本案未偿还借款本
金产生的利息”、第三项中“原告平罗沙湖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宁夏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金水街南侧二十支渠北侧银洲国贸103铺（房产证号为：吴忠市房权证红
寺堡字第H0009676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价款中的20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部分、第四项“被
告宁夏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
务人追偿”、第五项“驳回原告平罗沙湖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再审申请
人路万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22元、公告费1250元，由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53元，由林有有、孙晓莉、宁夏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9719元。限你公司自公告起
30日内，来本院审管办50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
起15日内（遇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2)宁0221执恢223号

金才忠、杨金艳：

本院受理的宁夏星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金才忠、杨金艳
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经申请执行人申
请，本院将对登记在被执行人金才忠
名下位于平罗县健康巷 12号 1幢 12
号房产一处、登记在被执行人杨金艳
名下位于平罗县家和春天小区 4幢 4
单元 102号房产各一处进行价格评
估。现通知你们于 2023年 1月 14日
上午 10时到平罗县人民法院执行事
务中心二楼选择对外委托评估机构；
通知你们于 2023年 2月 22日前来本
院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结果有
异议，请于 2023年 3月 9日前向本院
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上述通知如
遇节假日顺延，如无正当理由未在规
定的时间到达或不履行选择权，本院
将视为你们放弃了选择对外委托评
估机构的权利。

平罗县人民法院

杨生俊、王刚、孔维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221民初
29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生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8000 元，利息
21598.98元（利息算至2022年7月7日），本息合计
79598.98元;二、被告杨生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 7月 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
满产生的利息、复息、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月
利率 11.28125‰计算)；三、被告王刚、孔维鹏对上
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790
元、公告费 900元，由被告杨生俊、王刚、孔维鹏负
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陶乐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有宏、马月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王有宏、马月英、李彦金、李文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464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王有宏、马月英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本金 3万元、利息 12025.08元、罚息 3171.83元、复利 2255.79
元，共47452.7元；二、被告王有宏、马月英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
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22年7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实际未还
借款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5681.43元为基数，按照合
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李彦金、李文
福在最高额保证限额2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王有宏、马月英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
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86
元，由被告王有宏、马月英、李彦金、李文福共同负担，公告费800
元，由被告王有宏、马月英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236号

余建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物业费 8697元；2.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逾付款违约金2609.1元。（以上合
计11306.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哈俊：

本院受理原告平凉龙隐建材商贸有限公司诉你
与被告宁夏盛杰兴润商贸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1.被告宁夏盛杰兴润商贸有限公司支
付原告石料款 47944元、赔偿违约金 8000元；2.被告
哈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周佳惠：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银与被告周佳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04民初1535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周佳
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银车辆维
修费550元；驳回原告王银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你
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32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
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二楼
2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宝信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宝信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宝信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宁夏宝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宁港城建设有限公司、刘占君：

本院受理原告徐梅与被告宁港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宝信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宝信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宝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信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宁港城建设有限公司、宁夏世镈实业有限公司及第三人
刘占君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徐梅就（2022）宁0104民初501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要求改判所有七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支付 2017年 10月至 2020年 10月期
间的欠付工资329196.65元（其中：2017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表》记
载欠付工资为42087.54元，2019年6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工资表》记载欠付工
资为56354.11元，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期间以年薪20万元为标准与《工资
表》记载标准核算欠付工资差额为230755元）；请求判令由七被上诉人及第三人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全部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
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287号

沈万祥：

本院受理的原告路建旭与被告沈万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案，现已缺席
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5287号民事判决：被告沈万
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路建旭货款440000元，利息120689.59
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
准支付 440000元自 2022年 5月 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9407元、公告费300元，均由被告沈万祥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锴：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马锴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 民初
154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锴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信用卡
欠款本金 17556.05元、利息 6596.78元，共计 24152.83元，并按
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支付自 2018年 6月
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年利率14.8%为
限）；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961元，公告费300元，共计1261元，由原告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负担 605元，被告马锴负担
656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701 室（电话
5170837）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泽：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
王泽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 民初
154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泽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信用卡
欠款本金 14694.23元、利息 1639.71元，共计 16333.94元，并按
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自
2022年 6月 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
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240元、公告费300元，共计540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负担39元，被告王泽负担501元。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室（电话5170837）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利卫：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
张利卫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 民
初154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利卫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信
用卡欠款本金39993元、利息9503.23元，共计49496.23元，并按
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支付自 2019年 6月
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年利率14.8%为
限）；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1271元，公告费300元，共计1571元，由原告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负担250元，被告张利卫负担
1321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701 室（电话
5170837）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冬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
李冬梅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 民
初154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冬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信
用卡欠款本金22999.34元、利息2686.69元、分期手续费232.53
元，共计25918.56元，并按照《宁夏银行凤凰女士贷记卡领用合
约》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自2022年6月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7元、公告费300元，共计
837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负担101元，被
告李冬梅负担736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室
（电话：5170837）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丁学梅：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丁学梅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 民初1546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丁学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信用卡欠款本
金14955.95元、利息1875.31元，共计16831.26元，并按照《宁夏
银行如意贷记卡领用合约》的约定支付自2019年6月15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年利率14.8%为限）；二、驳
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285元、公告费300元，共计585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负担77元，被告丁学梅负担508元。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室（电话5170837）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吴金玉、何秀珠：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吴金玉、何秀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7）宁0104执62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吴金玉、何秀珠提
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广和小区（三区）1号楼 12号营业房、银川市兴庆区广和小区（三区）1号楼 9号营业
房）。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到本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产的评
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2月17日到本
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
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通知自发出之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休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赵晓荣、李慧芬：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赵晓荣、李慧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8）宁0104执754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
人赵晓荣位于吴忠利通街西侧国贸大厦2B004、2B005号房产）。现通知你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9时
30分到本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
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2月17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
口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
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通知自发出之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休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炜、王梅英、马如海：

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马炜、王梅英、马如海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宁 0104民初 664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申请执行人的申
请，本院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马炜提供抵押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颐园 40号楼 1号
（产权证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2005133号）营业房一套以清偿债务。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宁
0104执589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通知你本院定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9:30分到本院一楼执行接待大
厅选取评估机构，限你于2023年2月16日上午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2023年3月3日前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
依法在淘宝网对上述房屋公开进行拍卖。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中卫市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40500395051573L)，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中卫市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宁夏吴忠市昊昱达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40300MA75X6LQ73)，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吴忠市昊昱达科贸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宁夏威驰建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BNAJF773），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威驰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中卫市天元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50055418477X8），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 销 宁 EB631（挂）车 辆 ，营 运 证 号 ：
640501004301。特此公告。

中卫市天元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宁夏广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00MA76PNU13Q），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20日
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广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宁夏同心县腾宇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640324200007103），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
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同心县腾宇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